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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13 年 2 月 6 日至 15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在消除贫穷、 

实现社会融合以及充分就业和人人都有体面工 

作方面促进增强人的权能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美洲慈善修女会)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并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该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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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由于过度依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及政府重利润轻生命和采掘业贪得无厌，

造成增强人的权能问题没有受到重视，环境也没有得到尊重。值此社会发展委员

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之际，在全世界逾四十个国家开展工作的美洲慈善修女会公开

对此表示痛心。随着富国和穷国之间差距的扩大，人们不仅丧失权能，甚至连生

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一令人遗憾的状况撕裂社区的社会结构，

滋生嫌隙，并传播暴力行为。这一增长驱动经济和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不仅削弱

城乡权能并破坏其社会凝聚力，而且更具毁灭性的是，它破坏了照拂整个生命群

体福祉的文化本身。 

  优先主题和个人见证 
 

 在这一决定性时刻，慈善修女会欢迎委员会的优先主题。一些政府和公司宣

扬自然资源开采和经济发展本身可实现社会性可持续发展并消除贫穷，根据我们

的成员的长期经验，这是一次摈弃这种神话的机会。 

 相反，我们成员的经验不容置疑地表明，无限制的自然资源开采和开发的代

价远远超过当地社区得到的任何利益。一个广为接受的看法认为人人都受益于采

矿业所承诺的财富，但这是不正确的。严峻的现实是，自然资源经济为少数消费

者提供收入，而其余的人则陷于贫穷之中。目前采掘业的发展模式往往削弱人们

的权能，使失业、贫穷、纷争和暴力长期存在。导致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制度造成

了各国仍未能解决的严重后果。 

 我们的成员太多次地看到，他们的政府屈服于采矿公司的游说能力，无视政

府对社区的责任。在“发展”的幌子下，法律被扭曲、更改或忽视，以满足这些

公司的要求，人民的权利遭到侵占。我们的成员告诉我们，各国政府往往“将该

国的潜在未来资源卖给了矿业公司”。即便政府试图履行保护其人民和环境的义

务(例如萨尔瓦多)，贸易条约也使外国公司得以控告政府侵犯其公司的利润权。 

 我们的成员还报告称：“社区支离破碎，采矿者的家庭受到为提高生产力而

强加的工作条件的不利影响。”此外，“居民担心拟建矿场将毒害他们的环境、损

害他们的生计，因而提出抗议，却因此人权遭到侵犯。” 

  人民丧失权能 
 

 随着采矿公司争夺土地、水和能源供应，社区的发展权、健康权和生计权受

到严重削弱。社区非但没有受益于采掘活动，反而失去了其传承数百年的宝贵遗

产——农田、森林和水资源。 

 对土著人民和社区权能最严重的剥夺是，公司经常拒绝履行其国际法律义

务，始终不能充分与社区协商并获得社区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某些国家政

府未能提供结构和政策空间、使人民得以直接参与有关自然资源开采对社区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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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后代的益处和负担的决策，因此也难辞其咎。太多时候，开采模式被作为社区

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来宣扬。   

  侵犯人权行为 
 

 不同意见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对地方社区丧失社

会、经济、法律和政治权能负有责任。骚扰、孤立示威者并将其行为定为犯罪的

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不幸的是还在增加。我们的成员所生活的国家以及那些将自

然资源开采作为经济增长优先事项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质疑个人的自决权、

以及针对危险的自然资源开采方法进行抗议和示威的权利。站出来反对石油、天

然气和采矿方面不公正现象的活动分子，越来越多地受到威胁或被杀害。十分常

见的情况是，国家不履行其防止或纠正这一情况的义务，也不履行义务去增强社

会权能，以建立一个公正、可持续和公平的消除贫穷和发展框架。 

  不透明 
 

 最后，缺乏透明度，包括不披露采掘业公司支付给各国政府的款项，使公众

无法获取其国家和地方社区内有关收入和交易的信息，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人民的

权能。这种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与资源丰富国家日益贫穷直接相关，因为这些资

源的收入未留在该国，而是主要有利于公司及其股东。 

 然而，我们的成员赞扬最近在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公开

披露所付特许权使用费、奖金和纳税，以及通过“公布付款”和“采掘工业透明

度倡议”等自愿倡议建立国家监测机构。此外，我们的成员赞扬美利坚合众国多

德-弗兰克法案的最近发展，该法要求股票在华尔街进行交易的跨国公司披露其

为开采自然资源向外国政府支付的费用。要想更加全面地实现增强人民权能和消

除贫穷，欧盟、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应当跟上，对自然资源开采缴款入账采用有约

束力的严格报告规则。 

  建议 
 

 我们强烈敦促联合国和会员国： 

 (a) 对采掘业对当地社区的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进行一次联合国循证研

究，以监管政策并对 2015 年后的发展议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会议成果的

执行情况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产生重大影响。 

 (b) 要求政府和采掘业履行其国际义务，在整个采矿周期中与土著民族的所

有谈判中，遵循一种透明和负责任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流程。
1
 在与非土

著社区进行谈判时也必须适用同样严格的流程。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联合国土著人民确立宣言》第 32 条和国际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第 15 和 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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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和保护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对人类和环境影响的人权

和基本自由，包括人民的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权、表达意见权、以及获得说明采

矿项目资料的权利。同时，确保保护和平示威不受有害武力镇压，并对动用此类

武力的人实行制裁。  

 (d) 在自然资源开发付款入账方面采用有约束力的严格规则。就使用采掘业

带来的净外汇和税收制订一套有意义的指标，以资助对社会部门的投资，并促进

经济和生计多样化以及减贫方案。 

 我们强烈敦促采掘业公司： 

 (a) 履行其法律义务，在整个自然资源开采周期中，对土著民族实行自由、

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流程，并允许第三方观察并核查该流程是否充分。在处理非土

著社区的一切事务时也必须应用同样严格的流程； 

 (b) 以有关社区土著语文公开和定期披露对所有采掘项目进行的独立人权

和环境影响研究的全部结果，包括尾矿处置和矿区关闭计划流程，披露其对健康

和社区福祉、土地、水和重要生态系统方面的影响； 

 (c) 在人民批准开采自然资源的地方，向人民提供获得技能、培训和就业的

机会，以便让人民享受采掘业带来的惠益。 

  结论 
 

 采掘业有法律义务采用具有约束力的基于人权的国家和国际可持续发展机

制，并在违反这些义务时受到处罚。否则，整个社区将继续丧失权能并孤立无援，

其理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保障被摧毁。 

 增强个人权能是对确保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最有力的保障。正如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瓦尼特姆·皮莱女士所说：“发展权是一项人人享有的人权，

土著人民有权定义并决定自己的发展……让我们确保某些人的发展不会损害其

他人的人权”。 

 我们共同的人性要求我们必须做到这些。 

 

 
 

 注: 本陈述得到了以下具有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认可：圣樊尚·德保罗慈善之女协会、

好牧人慈悲圣母会、多明我会领袖会议、苦难会修士国际组织、国际基督和平会、塞勒希恩

传教团、纳穆尔圣母修女会、乌纳尼马国际组织和维瓦特国际组织。 


